	姓  名
	
	外文译名
	
	别名
	   
	性别
	

	出生日期
	
	出生地点
	
	工作单位
	

	现住址
	

	前往国家

办证目的
	
	离境时间
	

	第一次配偶 姓 名
	
	外文

译名
	
	性别
	
	出生日期
	

	现 住 址
	

	结婚日期
	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结婚地点
	

	离婚日期
	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离婚地点
	

	第二次配偶 姓 名
	
	外文

译名
	
	性别
	
	出生日期
	

	现 住 址
	

	结婚日期
	
	结婚地点
	

	证

明

单

位
意

见
	  经办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（单位盖章）

	说

明


	1、 本证明必须用钢笔或签字笔填写，不得用圆珠笔、铅笔填写。
2、 申请人有单位的由单位人事部门加意见并盖章；申请人没有单位的由街道办事处加意见并盖章；办过公证的还须带原公证书来办理。
3、 申请人须带户口簿、身份证、结婚证或离婚证（离婚判决书或调解书及法院出具的生效证明）。

4、 如果委托他人代办，需提供委托书，受托人的身份证或护照。
5、 办理结婚证明的，带2寸黑白或彩色合照3张（美国4张）。


申办结（离）婚公证的证明
